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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第四條之三修正草案總說明 

    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於五十年八月五日發布施行後，其後歷經三十 

九次修正。早年公路主管機關基於提高運輸效率及達成規模經濟等理由， 

曾輔導偏遠地區規模較小之公路汽車客運業辦理合併。但因情事變更，

先前合併之理由或已不復存在，且合併經營未必可提升效率，反因缺乏

其他業者良性競爭，影響地方交通長遠發展。為利此類公路汽車客運業

辦理分割，恢復原先各自經營之狀態，爰增訂第四條之三規定，公路汽

車客運業經公路主管機關輔導合併後，因情事變更，經公路主管機關核

准分割者，即可重新核發相關證照予分割後受讓營業之公司據以繼續經

營，毋須重新申請經營及經路線公告開放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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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第四條之三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之三  經公路主管

機關輔導合併之公路汽

車客運業，因情事變更

須辦理公司分割者，應

先向公路主管機關申請

核准。經公路主管機關

以審議會審核後核准

者，分割後受讓營業之

公司依法完成公司登記

後，得於所受讓營業範

圍內，申請核發汽車運

輸業營業執照、營運路

線許可證及營業車輛行

車執照，繼續經營。 

 一、本條新增。  

二、早年公路主管機關基

於提高運輸效率及達

成規模經濟等理由，

曾輔導偏遠地區規模

較小之公路汽車客運

業辦理合併。但因情

事變更，先前合併之

理由已不復存在或各

自獨立營業反而較能

符合當地運輸需要

者，允宜增列得向公

路主管機關申請分割

之相關規範，並鑒於

其為現有經營中之合

法汽車運輸業，於符

合公路法相關規定之

前提下，參考公司分

割相關法規規定，整

併相關行政程序一次

審核完成，爰新增本

條規定。 

三、汽車運輸業辦理公司

分割者，可能涉及被

分割公司汽車運輸業

之歇業及分割後受讓

汽車運輸業營業之公

司新申請經營。依公

路法第三十七條第一

項、第四十六條第一

項規定，汽車運輸業

之經營或歇業，皆應

經公路主管機關核

准。配合公司法第十

七條第一項規定「公

司業務，依法律或基

於法律授權所定之命

令，須經政府許可

者，於領得許可文件

後，方得申請公司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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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爰為修正條文

第二項前段規定須辦

理公司分割者，應先

向公路主管機關申請

核准。另為使此類分

割申請案件之准駁，

周延妥適，其審核程

序爰比照第七條第二

項規定，經公路主管

機關以審議會方式行

之，確認其分割後受

讓營業之公司，符合

第四條、第四條之二

等資格條件規定。 

四、經公路主管機關以審

議會審核後核准者，

即可認為分割後受讓

營業之公司，於所受

讓營業範圍內，應已

具備原公路汽車客運

業經營該營業路線之

實質條件，等同公路

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

規定所稱籌備完竣，

而得比照同條第二項

規定，於依法辦理公

司登記後，申請核發

汽車運輸業營業執

照、營運路線許可證

及營業車輛行車執

照，繼續經營。毋須

再依公路法第三十七

條、第三十九條規定

重新申請核准籌備經

營汽車運輸業；其所

受讓營業之營運路

線，亦毋須再經路線

公告開放程序，俾由

該公司無縫接軌繼續

維持公路客運運輸業

務，不使中斷。 

  


